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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12307]政策依据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荔湾区促进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荔府办规〔2023〕3号，以下简称“政策”）。
2、 [bookmark: _Toc6170]申报单位基本要求
1.申报对象为注册登记地（机构核准登记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荔湾区范围内，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符合信用管理有关规定的医药企业或机构。
2.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及资金使用情况和绩效进行承诺。如发现弄虚作假的，将不再受理该单位的申请，并追回已发放的奖励；构成违法的，将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bookmark: _Toc4267]三、申报材料要求
（一）所有条款申报都需要提交：广州市荔湾区促进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申报材料（封面）（见附件1）、广州市荔湾区促进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申报承诺书（见附件2）2份材料。
（二）除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申报条款，其他申报条款都需提交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的仅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原件备查），以及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书（见附件3）。
其他申报材料请按照各条申报事项说明提交。
[bookmark: _Toc29563]四、奖励事项说明
（1） [bookmark: _Toc2614]政策内容：第二条【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政策原文：对新建立的医药制造重大产业项目，按项目投资协议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时间完成竣工投产并达成协议产值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5000万元及以上的，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给予支持，最高奖励500万元。
申报材料清单：
1.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项目投资协议、土地出让合同；
3.  广州市房屋建筑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竣工验收报告；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须进入国家统计平台导出的PDF版带水印的前两年度的“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
5.  国家统计平台导出的PDF版带水印的2023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表（206表）。
（2） [bookmark: _Toc23152]政策内容：第三条【推进创新成果产业化】（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政策原文：鼓励医药和医疗器械等产学研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对区内企业获得新药证书、生产批件、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欧盟药品质量指导委员会（EDQM）、日本药品医疗器械局（PMDA）、澳大利亚医疗用品管理局（TGA）等国际市场准入许可，且在本区产业化的，按对区产业发展效益的50%给予奖励，最高奖励1000万元。
申报材料清单：
1. [bookmark: _Toc29783] 申请获得新药证书、生产批件、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产业化，需提交以下材料：
(1) 兑现事项申报表（见附件4）；
(2) 年度审计报告；
(3) 销售相关产品当年的专项审计报告原件（列明细）。
(4) 新药证书、生产批件、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2. [bookmark: _Toc31735] 申请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欧盟药品质量指导委员会（EDQM）、日本药品医疗器械局（PMDA）、澳大利亚医疗用品管理局（TGA）等国际市场准入许产业化，需提交以下材料：
(1) 兑现事项申报表（见附件4）；
(2) 年度审计报告；
(3) 销售相关产品当年的专项审计报告原件（列明细）。
(4) 发明专利证书；
(5) 相关国际市场准入许可证；
(6) 公证处出具的中文版证明文件。
（3） [bookmark: _Toc30381]政策内容：第四条【加强中小微企业培育】（牵头部门：区商务投促局）
政策原文：药品零售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独立核算企业的，自转型登记之日起连续3个月按期申报纳税，且有税款入库的，给予1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在本政策有效期内首次纳入荔湾区“四上企业”管理库的医药企业，每家一次性奖励5万元。
申报材料清单：
1. 申请1万元一次性奖励的企业需提交如下材料：
(1)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bookmark: _Toc6723][bookmark: _Toc5706][bookmark: _Toc23798]申报主体2023年度完税证明。
(3) [bookmark: _Toc5013][bookmark: _Toc581][bookmark: _Toc5439]提供个转企的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4) 提供自转型登记之日起连续3个月按期申报纳税，且有税款入库的证明材料。
2. 申请5万元一次性奖励的企业需提交如下材料：
(1)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申报主体2023年度完税证明。
(3) 提供企业进入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系统下载打印的“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和“财务状况表”。
（4） [bookmark: _Toc5727][bookmark: _Toc16515]政策内容：第五条【支持新药研制】（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1. [bookmark: _Toc24319][bookmark: _Toc29296][bookmark: _Toc12273] 新药研发项目配套补贴
政策原文：给予新药研发项目配套补贴。对新获国家级、省级重大专项且落户荔湾的新药研发项目，分别按照实际获批国家级、省级扶持资金的50%、30%给予配套支持，各级配套支持合计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申报材料清单：
(1) 兑现事项申报表（见附件4）；
(2) [bookmark: _Toc29595][bookmark: _Toc14412][bookmark: _Toc998]2023年度获得国家级、省级扶持资金的证明文件。
2. [bookmark: _Toc12427][bookmark: _Toc23543][bookmark: _Toc10227] 药品注册奖励
政策原文：鼓励企业或机构积极进行新药研发创新，对新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或药品注册批件）且在本区生产的品种，每个品种最高奖励1000万元。
奖补标准：每个品种最高奖励1000万元。（具体标准见下表）
	证书类别
	现行注册分类
	奖励金额（万元）

	《药品注册证书》
	化学药品
	1类
	1000

	
	
	2.1类-2.3类
	600

	
	
	2.4类
	300

	
	
	3类、4类
	200

	
	
	5类
	10

	
	治疗用生物制品
	1类
	1000

	
	
	2类
	800

	
	
	3.2类-3.3类
	600

	
	
	3.4类
	300

	
	
	3.1类
	10

	
	预防用生物制品
	1类
	1000

	
	
	2类
	800

	
	
	3.2类-3.3类
	600

	
	
	3.1类
	10

	
	按生物制品管理的体外诊断试剂
	1类
	100

	
	
	2类
	20

	
	中药、天然药物
	1类
	1000

	
	
	2类
	600

	
	
	3类
	100

	
	
	4类
	200


申报材料清单：
1.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药品注册证书》（或《药品注册批件》）；
3.  对证书通过受让、购买获得的，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申请单位作为该品种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相关证明材料；
(2) 对属于本政策发布以来获得批准的一类创新药，应提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所有批准文件；
(3) 对买卖双方都为本区企业且相关证书属于首次转让的，应提供该品种获得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所有批准文件和卖方的营业执照。
（5） [bookmark: _Toc15249][bookmark: _Toc17212]政策内容：第六条【推动仿制药研发】（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政策原文：鼓励企业或机构积极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对首次通过一致性评价或被列为参比制剂，并在本区生产的品种，每个品种给予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申请单位应取得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主管部门通过一致性评价或被列为参比制剂的相关材料。
申报材料清单：
1. [bookmark: _Toc16700][bookmark: _Toc9778][bookmark: _Toc30103]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或《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或被列为参比制剂的相关证明材料。
3.  对批件通过受让、购买获得的，应根据实际情况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申请单位作为该品种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相关证明材料；
(2) 对买卖双方都为本区企业且相关证书属于首次转让的，应提供该品种获得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所有批准文件和卖方的营业执照。
（6） [bookmark: _Toc3983]政策内容：第七条【支持医疗器械研制】（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政策原文：鼓励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对首次取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医疗器械产品，给予最高50万元的资金支持。对于通过广东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并首次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产品，给予5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对通过国家级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并首次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给予10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奖补标准：
1.对首次取得相应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产品，每件注册证书按以下标准予以资助：
	资助条件
	首次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类别
	资助金额（万元）

	通过国家级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第三类医疗器械
	100

	通过广东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
	第二类医疗器械
	50

	通过优先审评、应急注册等程序或者获得发明专利证书
	第三类无源医疗器械
	50

	
	第三类有源医疗器械
	35

	
	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
	35


2.对申请单位通过受让、购买获得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按照相应资助标准的20%进行资助；但买卖双方均为本区单位且相关证书属于首次转让的，仍按100%给予资助。
3.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分类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发布的现行注册分类标准执行。
申报材料清单：
1.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医疗器械注册证》；
3. 根据申报情形，分别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 
[bookmark: _Toc7883][bookmark: _Toc27949][bookmark: _Toc19112]（1）授权的发明专利证书； 
（2）对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优先审评、应急注册或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或者通过广东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等程序的，应提供国家或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网上查询信息截图等相关证明材料； 
（3）通过受让、购买获得的，应提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申请单位作为该资助项目的医疗器械注册人的相关证明材料；对买卖双方均为本区单位且属于首次转让的，还应提供卖方“一证一码”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机构代码证和申请资助项目历次获得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批准文。
（7） [bookmark: _Toc6910]政策内容：第八条 【支持医药创新公共平台建设】（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1.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药物中试平台、药物/医疗器械临床机构或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平台建设补助
政策原文：鼓励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药物中试平台、药物/医疗器械临床机构或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平台建设。对本区经认定的重大生物医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机构（GLP）、药物/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GCP）、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中试平台及生产平台等公共平台项目建设，按照项目实际投入建设经费的30%予以支持，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申报材料清单：
技术平台建设前需备案，备案时需提交如下材料：
(1) 荔湾区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平台建设备案表（见附件5）；
(2) 申请单位批准建设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平台的文件；
(3) 完整的技术平台建设方案（如确因涉及商业和技术秘密的，可以隐去涉密相关数据，但是不得影响评审，并提供相关情况说明）。
技术平台建设完成后，申请认定时提交如下材料：
(1) [bookmark: _Toc23955][bookmark: _Toc5858][bookmark: _Toc12174]《荔湾区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平台建设认定申请表》；
(2) 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荔湾区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平台建设备案表》；
(3) 申请单位批准建设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平台的文件；
(4) 技术平台建设方案；
(5) 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关于技术平台实际建设经费的专项审计报告；
(6) [bookmark: _Toc26377][bookmark: _Toc476][bookmark: _Toc18163]技术平台的建设情况报告。
[bookmark: OLE_LINK92][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29]属于药品中试平台、药物/医疗器械临床研究医院（试验机构）、安全性评价平台的，还分别要按照以下要求提交材料：
[bookmark: OLE_LINK95][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OLE_LINK78]（1）属于药品中试平台的，补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药品GMP证书》、《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GMP认证检查结果通知》或通过GMP符合性检查的证明材料；
（2）属于药物/医疗器械临床研究医院(试验机构)类型技术平台的，补充：
①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证书》或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网站备案成功的证明材料；
② 投资方主要为社会资本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70][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79]（3）属于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平台的，需提交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GLP（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13197][bookmark: _Toc14565][bookmark: _Toc28560]2.中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等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补助
政策原文：支持中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新型研发机构培育，鼓励企业与“双一流”大学或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的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在荔湾区范围内合作建设省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的省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在白鹅潭商务区或海龙围科创区范围内，按不超过建设投入资金100%，给予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的财政经费建设补助。
申报材料清单：根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网：《荔湾区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行）》相关申报指南申报。
[bookmark: _Toc12320][bookmark: _Toc15424][bookmark: _Toc29304]3.各类医药研发机构奖励
政策原文：对新认定为各级新型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医药研发机构，最高可给予200万元奖励。
申报材料清单：根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网：《荔湾区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行）》相关申报指南申报。
[bookmark: _Toc17120]（八）政策内容：第九条【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培养】（牵头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政策原文：鼓励引进培养新药研发、中医药标准化、药材检验检测、医药科学数据等领域的医药高端人才。医药高端人才在本区企业或研究机构进行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有明显成效的，经认定，给予最高50万元安家补贴，并推荐参与区高层次人才认定。
对本区实现年度药品产值1亿元以上或药品销售总额10亿元以上重点医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经认定，根据其个人贡献分级分段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奖励。
申报材料清单：
[bookmark: _Toc4363]按照《广州市荔湾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管理办法》认定通过并处于管理期内的区高层次人才，根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网：《关于印发<荔湾区高层次人才优惠服务待遇申报审核指引（2024年版）>的通知》申报。
（九）政策内容：第十条【加强培育培养资助】（牵头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政策原文：支持本区企事业单位建立医药领域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工作站，按照实际获批市级扶持资金的50%给予配套支持。
申报材料清单：
（1）兑现事项申请表（荔湾区医药领域院士（博士后、博士）工作站扶持)（可编辑电子版、盖章彩色扫描版、盖章纸质版一式四份）（见附件6）；
（2）申请市级扶持资金的资料（彩色扫描版、复印纸质版，复印件需加具“与原件相符”意见并加盖公章）；
（3）于该政策有效期内获批市级扶持资金的证明资料（彩色扫描版、复印纸质版，复印件需加具“与原件相符”意见并加盖公章）。
其他说明：
（1）设站单位要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资金用途合理使用资金，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经费使用手续按财务管理规定办理。
（2）存在“市级扶持资金结余经费上缴或退回市财政”情况的，须及时报区科协、区人力社保局，并同步对区级扶持资金作出经费结算，结余资金上缴或退回区财政。
（3）存在“被市财政追缴或追回市级扶持资金”情况的，须及时报区科协、区人力社保局，相关部门有权追缴或追回区级扶持资金。
[bookmark: _Toc19154]（十）政策内容：第十一条【强化人才服务保障】
1. [bookmark: _Toc29187][bookmark: _Toc29245][bookmark: _Toc31935]子女教育支持（牵头部门：区教育局）
政策原文：给予子女教育支持。在上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区产业发展效益达到100万以上的医药企业，其非本市户籍员工子女可享受1个义务教育阶段视同荔湾区户籍生入学资格。企业在上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区产业发展效益每增加100万元可以增加1个视同荔湾区户籍生入学资格。申请人可提出三个入读意向学校，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区属中小学学位。
注：请向行业主管部门或属地街道提出申报。
2. [bookmark: _Toc32191][bookmark: _Toc13953][bookmark: _Toc20516]租房优惠、配偶就业支持、医疗健康服务支持（牵头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政策原文：给予租房优惠。按照荔湾区相关人才公寓管理办法规定，租住区人才公寓的医药产业高层次人才，可申请不超过150平方米、最长5年最高100%租金补贴。
给予配偶就业支持。经认定的医药产业高层次人才其配偶不在广州地区就业或处于非就业状态的，可协调解决其配偶就业问题。
给予医疗健康服务支持。对符合要求的医药产业高层次人才，定期安排健康检查，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在日常医疗保健服务开设“绿色通道”。
申报材料清单：按照《广州市荔湾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管理办法》认定通过并处于管理期内的区高层次人才，根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网：《关于印发<荔湾区高层次人才优惠服务待遇申报审核指引（2024年版）>的通知》申报。
3. [bookmark: _Toc11818][bookmark: _Toc18008][bookmark: _Toc10445]入编支持（牵头部门：区委编办）
    政策原文：经认定符合有关条件且有意向纳入本区事业编制的高层次人才，向用人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经其同意后，可纳入区高层次人才专项编制周转池解决。
申报材料清单：根据《关于印发<广州市荔湾区高层次人才专项事业编制保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申报。
4. [bookmark: _Toc9871][bookmark: _Toc31541][bookmark: _Toc15172]薪酬补贴（牵头部门：区人力社保局）
政策原文：经认定的入职本区企业或研究机构的医药产业高层次人才，全职且税前年薪不低于25万元、柔性合作税前劳动报酬（连续12个月累计额）不低于18万元，分别按税前年薪（报酬）的35%、30%给予人才补贴。全职的连续补贴3年，分年度申请。
申报材料清单：
（1）兑现事项申请表（荔湾区医药产业高层次人才薪酬补贴）（可编辑电子版、盖章彩色扫描版、盖章纸质版一式四份）（见附件7）；
[bookmark: _Toc12898][bookmark: _Toc32268][bookmark: _Toc28500]（2）附件证明材料（彩色扫描版、复印纸质版，复印件需加具“与原件相符”意见并加盖公章）：
①申请人身份证或护照、户籍证明；
②荔湾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③申请人与所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协议；
④全职高层次人才申请当月前连续12个月税前工资薪金收入证明和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柔性高层次人才申请当月前连续12个月税前劳动报酬收入证明和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
⑤所在单位上年度审计报告；
⑥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其他说明：医药产业全职高层次人才薪酬补贴连续补贴3年，累计不超过30万元，医药产业柔性高层次人才给予一次性薪酬补贴，金额不超过10万元。未享受相关项目奖励及其他同等优惠政策，如已享受过则按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的原则落实。
5. [bookmark: _Toc30463][bookmark: _Toc23991][bookmark: _Toc22841]人才落户支持（牵头部门：区发改局）
政策原文：参照荔湾区有关总量控制类引进人才入户指标工作方案，优先支持医药产业人才落户，在规定的范围内推动流程简化，满足医药企业人才入户需求。
申报材料清单：根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网每年度发布的《荔湾区总量控制类引进人才入户指标工作方案》申报。
[bookmark: _Toc23753]（十一）政策内容：第十三条【完善医药产业孵化育成体系】（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政策原文：支持生物医药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建设，不断完善生物医药产业孵化育成体系，进一步促进生物医药企业集聚。对新培育、认定的生物医药类各级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给予最高3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奖补标准：
1.对新登记的省级、国家级众创空间，分别给予1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对新登记的市级孵化器培育单位，给予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的市级、省级、国家级孵化器分别给予2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对新认定的市级、省级、国家级科技企业加速器，分别给予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逐级进行认定的，奖励差额部分。
申报材料清单：根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网：《荔湾区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试行）》相关申报指南申报。
[bookmark: _Toc24361]（十二）政策内容：第十四条【依托村级工业园改造建设医药产业载体】（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政策原文：支持医药企业参与村镇工业集聚区改造，利用腾出空间建设医药产业园区，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对被纳入年度改造试点项目且地块连片大于30亩的“工改工”“工改新”拆除重建类项目，对改造主体奖励5万元/亩。
申报材料清单：
1．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若申报单位是园区业主，应提供园区土地使用权证明(复印件);若申报单位非园区业主，应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明(复印件)及与园区业主签订的经营合同(复印件);
3． 经认定为广州市村镇工业集聚区年度改造试点项目且地块连片大于30亩的“工改工”“工改新”拆除重建类医药产业项目的证明材料，包括广州市村镇工业集聚区改造试点项目清单通知、试点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项目改造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等;
4． [bookmark: _Toc20113][bookmark: _Toc19027][bookmark: _Toc25102]注册在园区内的企业清单;
5． 园区内入驻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与园区签订的租赁合同等；
[bookmark: _Toc16575]（十三）政策内容：第十五条【支持医药龙头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政策原文：支持医药行业领军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面向医药健康企业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赋能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增强服务全国的能力，对平台企业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评选为跨行业跨领域综合型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一次性奖励250万元；被评选为国家级特色型或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一次性奖励150万元。
申报材料清单：
1.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企业上年度分税种纳税证明，成立不满一年的企业，提供成立之日至申报之日的分税种纳税证明；
3.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上年度审计报告（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并加盖公章；
4. [bookmark: _Toc27927][bookmark: _Toc2441][bookmark: _Toc18860] 企业被评选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有关证明材料；
5.  同一集团公司已获得过该项奖励的须提供技术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两个平台开发的技术体系架构、技术路线、技术成果、具体应用领域的对比情况等。
[bookmark: _Toc26028]（十四）政策内容：第十六条【支持医药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牵头部门：区科工信局）
政策原文：鼓励生物医药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IPv6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造，加快推动产品智能化、装备智能化和生产智能化。对购买工业软件，以及智能传感器、工控机、工业机器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等数字化设备和工器具金额700万元以上经备案的数字化设备改造项目，区按市奖励金额1∶1给予配套扶持，最高奖励不超过1000万元。
申报材料清单：
1.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bookmark: _Toc15787][bookmark: _Toc28655][bookmark: _Toc561] 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
3.  经市有关部门审核获得广州市工业技改投资奖励的证明材料（须显示申报事项、奖励金额）（盖章）；
4. [bookmark: _Toc171][bookmark: _Toc19630][bookmark: _Toc10332] 广州市下达奖励资金的转账记录（须显示实际到账时间）。
[bookmark: _Toc26147]（十五）政策内容：第十七条【支持中医学术传承】（牵头部门：区卫生健康局）
政策原文：实施荔湾中医师承项目，支持国家、省、市、区名中医参与本区中医师承工作，对参与本区师承工作的名中医，按区中医师承有关规定给予经费支持，培养本土优秀中医药骨干人才。支持国医大师、岐黄学者、全国及省市区名中医在本区建设名中医传承工作室，传承发扬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对落户区属医疗机构的上述名中医传承工作室，每个工作室给予最高10万元经费支持。支持区级西学中培训基地建设，着力培养一批理解中医药、信任中医药、具有中西医两种医学思维，能够正确运用中、西医两法防治疾病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申报材料清单：
1. 兑现事项申请表（名中医传承工作室）（见附件8）；
2. 荔湾区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申报项目佐证材料；
2-1.指导老师：
(1)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2) 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3) 硕士博士导师、政府津贴、师承导师、优秀中医人才等复印件；
(4) 第一和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5) 学术等社会团体及其他任职佐证材料复印件；
(6) 学术论文与著作等复印件；
(7) 科技奖励与科研课题等佐证材料复印件；
(8) 专利、开发药品、院内制剂、研制器材设备等佐证材料复印件；
(9) [bookmark: _Toc13449][bookmark: _Toc26536][bookmark: _Toc15360]其他区级以上荣誉、表彰、奖励等情况佐证材料复印件；
2-2.培养对象:
(10)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11) 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12) 第一和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注：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通知另行下发，以实际通知为准。
[bookmark: _Toc12937][bookmark: _Toc31733]（十六）政策内容：第十八条【鼓励中医药老字号发展】（牵头部门：区商务投促局）
政策原文：对在荔湾区的医药企业，已获评“中华老字号”和新获评“中华老字号”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新获评“广东老字号”的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新获评“广州老字号”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老字号企业在本区新开设连锁直营门店的，每新开1家直营店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单个企业最高奖励10万元。
申报材料清单：
1. 兑现事项申请表（见附件4）；
2. 申报主体2023年度完税证明；
3. 获评老字号的相关证明材料。
申请老字号医药企业连锁直营门店拓展的企业还需提交如下材料：
1. 2023年度新设直营连锁店信息汇总表、门店全年营业收入等相关数据及佐证材料；
2. [bookmark: _Toc26459][bookmark: _Toc32727][bookmark: _Toc11806]新设直营连锁店图片；
3. 提供门店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项目建设内容、实施计划、完成情况、资金来源和支出明细构成、项目经济与社会效益等；
4. [bookmark: _Toc10258][bookmark: _Toc27945][bookmark: _Toc31815]新设直营连锁店相关费用支出发票或凭证，以及汇总表；
5.直观反映项目效果、建设过程的相关材料。可提供建设现场照片、门店照片（彩色）。
[bookmark: _Toc23229]（十七）政策内容：第二十一条【推动中医药学科建设上水平】（牵头部门：区卫生健康局）
政策原文：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实施区级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工程。重点打造3~5个区级中医临床重点专科，按每个项目每年50万元资助；培育3~5个区级中医临床特色专科，按每个项目每年10万元资助；支持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建设，按每个单位每年30万元资助；支持创建省级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工作示范基地、市级中西医协同治疗示范单位，按每个单位每年20万元资助。
[bookmark: _Toc26519]注：荔湾区中医临床重点（特色）专科建设项目申报通知另行下发，以实际通知为准。
五、申请材料的报送格式及流程
（1） 申报单位依照申报奖励的事项，在申报时间内按照“一事项一套申报材料”的要求提交至区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专窗。
（二）各申报人/单位准备好材料，申报材料需编写页码和目录，每一页面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按照材料序号按顺序排列。提供纸质件一式两份盖公章（A4纸按顺序打印装订）及电子版（盖公章扫描件）材料一套，电子版材料请存储在光盘或U盘中随纸质材料报送。
（三）各申报事项牵头部门对各申报单位递交的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查，材料有欠缺的通知申报单位在一定时限内补齐。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不予受理，申报材料不予退还。
[bookmark: _Toc13248]六、申报时间
本政策申报时间为2024年11月19日至2024年12月19日，在此期间由申报单位提出申请，并按要求递交相关材料。逾期提出申请的不予受理。
如有条款申报时间超过其依据的政策申报时间，以本政策申报时间为准照常进行申报。
[bookmark: _Toc27485]七、联系方式及工作时间
对于各申报业务如有疑问请咨询对应申报事项牵头部门办理人员，联系信息如下：
	申报事项
	牵头部门
	联系电话

	第二条、第十六条
	区科工信局
	81511955

	第三条、第五条至第七条、第十三条
	区科工信局
	81401817

	第四条、第十八条
	区商务投促局
	81500418

	第八条
	区发改局
（第2项）
	81863093

	
	区科工信局
（第1-3项）
	81401817

	第九条
	区人力社保局
	81580718

	第十条
	区人力社保局
	81580718

	第十一条
	区教育局（子女教育支持事项）
	81949997

	
	区人力社保局（租房优惠、配偶就业支持、医疗健康服务支持、薪酬补贴事项）
	81376119

	
	区发改局（人才落户事项）
	81941407

	
	区委编办（入编支持事项）
	81002584

	第十四条
	区科工信局
	81500615

	第十五条
	区科工信局
	81401817

	第十七条
	区卫生健康局
	81566529

	第二十一条
	区卫生健康局
	81566529


办公时间：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周一至周五），周六、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
[bookmark: _Toc15855]八、其他说明
对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里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策规定）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

附件：1.广州市荔湾区促进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  （封面）
2.广州市荔湾区促进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申报承诺书
3.委托书                                                                                    
4.兑现事项申请表
5.荔湾区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平台建设备案表
6.兑现事项申请表（荔湾区医药领域院士（博士后、博士）工作站扶持)
7.兑现事项申请表（荔湾区医药产业高层次人才薪酬补贴）
8.兑现事项申请表（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2－


